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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的目的，是以入息補助方法，為經濟上無法自給的

人提供安全網，使他們的入息能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制度自 1973 年推行至今

（包括前身的公共援助制度），已成為基層市民陷入困境時的最後安全網。 

 

然而，現時綜援的不少安排有欠妥善，未能達致完全保障有需要市民的基本生活。

有見及此，過去不少學者、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曾多次向政府反映綜援制度的不

足，並提出改革建議。下文將列舉香港社會服務聯對於上述問題的分析，並提出改

革綜援制度的建議，供委員會參考。 

 

綜援制度的不足及相關建議 

1. 「標準金額」不足應付基本生活需要 

現時綜援制度中「標準金額」的數額，是社署於 1996 年按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而制訂。「標準金額」其後只是一直根據社援物價指數的變動來調整，政府認

為這種調整足以保持金額的購買力1。 

 

據社聯過往的研究，過去二十年間本港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內容已出現不少

改變（例如二十年前不會視使用手提電話為基本需要）2，因此單把綜援的「標

準金額」維持於二十年前的實質購買力，已並不足夠應付現時市民的基本生活

需要。 

 

社聯建議社署再次進行「基本生活需要預算」研究，以科學方法檢視市民基本

生活所需及相關開支預算，並據此重訂綜援「標準金額」。 

 

2. 特別津貼的涵蓋範圍不足 

綜援設有特別津貼制度，以支援受助人的特殊需要。由於津貼以實報實銷方式

支付，基本上可確保資助必然會運用於相關需要。 

 

但現時不少基本生活所需的特殊開支，並未列入為特別津貼項目，此情況在健

全成人組群中尤為嚴重。例如現時健全成人並不能領取眼鏡津貼、牙科津貼等

，即他們若須要更換眼鏡，或作牙科治療，亦只能以標準金額補貼有關開支。 

                                                       
1 政府曾於 1999 年直接削減了三人及四人及以上家庭的標準金額，因此現時三人及四人及以上家

庭標準金額所反映的購買力應較 1996 年低。 
2 黃洪，香港基本生活需要研究報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5 年），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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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建議社署重新檢討綜援計劃的特別津貼項目，特別是健全成人的項目，使

特別津貼能全面覆蓋他們的特殊需要。 

 

3. 租金津貼未能應付租金支出 

綜援的特別津貼設有租金津貼項目，以資助領取綜援人士的租金開支。社署於

1996 年檢討綜援政策時，曾列明「為確保租金津貼能夠為大部分租住私營房屋

的綜援受助家庭全數支付實際繳交的租金，津貼的最高限額應足以全數支付上

述九成綜援家庭實際繳交的租金。」3其後政府則每年依據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中

私營房屋租金指數，調整租金津貼的金額。 

 

但近年來由於私人屋宇租金不斷攀升，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中私營房屋租金指數

遠不能追上綜援住戶的實際租金升幅，結果是綜援受助人所繳付的租金，漸漸

超過租金津貼的最高上限，逼使他們必須以「標準金額」補貼租金開支。在

2014 年，此類個案有 16,326 宗，佔居於私樓的綜援戶的 51.8%4，遠超 1996 年

訂立的標準（即租津金額能讓九成綜援私樓住戶應付租金開支）。 

 

社聯認為現時租金津貼的金額已與現實的租金水平嚴重脫節，社署長遠來說應

重新釐訂租金津貼的最高金額基準，使租金津貼的最高限額能讓大部份租住私

樓的綜援住戶都足以應付實際租金需要。短期而言，政府亦應援助這些超租津

的綜援住戶，例如可根據超租津金額的多少，以階梯式按比例給予特別補貼。 

 

4. 就業援助服務未能恆常化、專業化 

社署為領取綜援的健全成人提供就業援助服務已有 10 多年，目的是盡快協助領

取綜援的健全人士投入勞動市場。近年政府更把此就業服務，以綜合就業援助

計劃（IEAPS）的形式委託非政府機構營運。然而，現時社署每次只是以短期

合約的形式把計劃招標，令營運就業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未能確認服務的持續性

，一方面令機構難以維持穩定的工作團隊，更重要的是影響服務的專業發展和

服務模式的創新。 

 

社聯因此建議政府把此服務納入社署恆常資助項目，讓非政府機構有足夠時間

發展團隊及服務模式。 

 

此外，領取失業綜援人士的就業障礙，並不單純源於就業資訊或就業能力不足

，不少其實涉及其面對的社會、家庭及個人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則需要社工

的專業介入，社聯認為署方應為此服務制訂專業社工的人手比例，讓提供就業

服務的機構根據失業人士的需要，提供不同類型的協助及輔導。 

 

                                                       
3 社會福利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立法局財委會文件，FCR(96-97)3，1996 年 4 月 12 日），

頁 5。 
4
陳惠容，「未解決的綜援租金津貼問題」，星島日報，2014 年 7 月 5 日。 



 

 

5. 豁免計算入息機制金額過低 

為鼓勵領取綜援人士就業和繼續工作，現時綜援設有「豁免入息計算」制度，

讓有工作的領取綜援人士保留部份收入。現時制度的計算方法為，受助人的首

800 元工作收入可獲全數豁免，期後的 3,400 元可獲豁免一半，即最多可豁免

2,500 元(800 元+1,700 元)的綜援金額不被扣減。上述金額已多年沒有調整，在

香港工資水平普遍有所上升的情況下，綜援受助人入息被扣減的比例亦相應提

高，這無疑削弱了綜援受助人的就業動機。 

 

本年度關愛基金向領取綜援的殘疾人士推行了提昇豁免入息金額的機制，把無

須扣減的限額由 800 元增至 1,200 元，隨後 5,600 元可保留一半收入，即最高豁

免計算入息金額為 4,000 元(1,200 元+2,800 元)。社聯建議社署把有關機制擴展

至其他類別的綜援人士，特別是有就業困難的弱勢社群，如單親人士、剛投身

職場的年青人等，以鼓勵綜援受助人脫離綜援網。 
 

6. 與家人同住的長者及殘疾人士未能獨立領取綜援 

現時，與家人同住的長者及殘疾人士必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綜援。即使同住的

家人並無供養他們，如非因特殊情況得到社會福利署酌情處理，該長者及殘疾

人士都不能獨立申請綜援。然而，不少家人雖然未能供養家中的長者及殘疾人

士，卻能為他們提供基本照顧。現時不讓長者及殘疾人士獨立領取綜援的制度

安排，間接促使長者及殘疾人士搬離家庭獨立居住或居於院舍，變相不鼓勵家

人照顧家中長者及殘疾人士，不符讓長者及殘疾人士在家中和社區中得到照顧

的理念。 

 

社聯建議社署放寬長者及殘疾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綜援的限制，讓與家人同住

的長者及殘疾人士可以以個人為單位獨立申請綜援。 

 

7. 取消「不供養父母證明書」制度 

現時長者申領綜援，不論是否與家人同住，申請者的子女均須填寫確認書，證

明並無給予長者收入。部分子女往往因標籤效應、和父母關係惡劣及心理壓力

等原因，不願簽署該確認書，令有需要的長者未能申請綜援。 

 

社聯認為申報收入的責任在於申領綜援人士，申領人須自行確認其申報的收入

正確無誤，並承擔虛報漏報的責任，並無理由需要第三方證明他們沒有給予受

助人收入。社聯建議社署取消須讓子女聲明沒有供養父母的安排。 




